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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名称：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西宁特钢
股票代码：600117
收购人：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79号泰达MSD-C区C1座2504、2505房间

二〇二五年六月
收购人声明

本声明的相关用语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中的相关用语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一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
有关规定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西宁特钢
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西宁特钢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将触发《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要约收购义务。根据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之“（三）经上市公司股东会非关
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投资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会同意投
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的相关规定，天津建龙已承诺本次发行中所取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
之日起3年内不进行转让，待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同意天津建龙免于发出要约后，可
免于发出要约。公司董事会已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天津建龙免于发出要约。

五、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事项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包括：（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发行事项并批准天津建龙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公司就本次发行事项获得
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3）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
或核准。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
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特殊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意义：

西宁特钢、上市公司、公司

天津建龙、控股股东、收购人

建龙集团

实际控制人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

《公司法》

《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发行、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

本收购报告书摘要、报告书摘要

最近三年及一期

募集资金

元、万元、亿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志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本次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行为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1-3月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
致。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股东名称

通讯地址

通讯方式

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79号泰达MSD-C区C1座2504、2505房间

张志祥

400000万元人民币

91120116559499148C

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进口。（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船舶销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10年09月14日至2040年09月13日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83.0796%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79号泰达MSD-C区C1座2504、2505房间

022-59856668

二、收购人股权及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的股权控制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津建龙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龙集团为天津建龙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83.0796%。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建龙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股东名称

通讯地址

通讯方式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二区4号楼

张志祥

100000万元人民币

911100007967008961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对钢铁、化工、煤气、机械、汽车、船舶、黑色金属采造业、有色金属采造业领域内的实业
投资；销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电器设
备、汽车（不含小轿车）、船舶、黑色金属制品、有色金属制品、矿产品、建筑材料；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06年12月08日至2036年12月07日

北京建龙投资有限公司持股94%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二区4号楼

010-83627444

2、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津建龙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志祥，张志祥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张志祥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30103************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有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无

（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公司名称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

宁夏建龙特钢有限公司

建龙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建龙钢铁有限公司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建龙阿城钢铁有限公司

磐石建龙钢铁有限公司

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吕梁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唐山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东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100,000.00

400,000.00

328,600.00

303,600.00

257,625.70

250,000.00

240,000.00

219,405.75

160,000.00

150,000.00

160,000.00

113,000.00

105,000.00

100,000.00

100,000.00

227,300.00 万马来西亚
林吉特

10,875.00

控制的股权比例

100.00%

95.30%

65.56%

100.00%

97.04%

100.00%

100.00%

1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70.00%

（注）

100.00%

68.80%

80.00%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投资控股

钢铁

钢铁

钢铁

钢铁

钢铁

钢铁

钢铁

钢铁

钢铁

钢铁

钢铁

钢铁

钢铁

钢铁

资源业

注：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吕梁建龙实业有限公司20%股权，芜湖建龙长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持有吕梁建龙实业有限公司80%股权。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有权提名推荐
吕梁建龙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决定其发展战略规划和经营方针，对其拥有实际
控制权。

三、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主营业务
天津建龙主要通过下属公司开展钢铁业务。另外，天津建龙还从事贸易业务。
（二）财务状况
天津建龙合并口径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2024/12/31

19,943,112.64

6,993,505.38

64.93%

2024年度

24,235,015.77

23,166,880.39

212,171.03

3.28%

2023/12/31

19,065,143.98

6,637,695.79

65.18%

2023年度

23,762,336.45

22,834,431.01

370,926.81

4.80%

2022/12/31

17,441,158.17

5,874,437.32

66.32%

2022年度

21,566,678.45

19,974,659.50

297,930.05

4.77%

注：天津建龙 2022的财务数据已经中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23-2024年的财
务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期末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2]。

四、收购人违法违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下列情形：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

且处于持续状态；2、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3、最近3年有严重的
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津建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张志祥

高全宏

性别

男

男

职务

执行董事，总经
理

监事

身份证号码

330103************

210502************

国籍

中国

中国

长 期 居 住
地

中国

中国

有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无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
的除外）、刑事处罚，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
额债务、未履行承诺的情况，不存在与证券市场相关的重大不良诚信记录。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亦不存在为两个或两个以上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天津建龙以现金

方式全额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天津建龙通过本次收购将加强对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
发行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财务状况，增强上市公司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助力
上市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上市公司实践“打造千万吨级特钢企业集团”这一核心发展战略
奠定坚实基础。

二、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

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若收购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信息披露义务标
准，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收购人已承诺在本次发行前已经持有的西宁特钢股份，自西宁特钢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收购人已承诺所认购的西宁特钢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即本次发行
的新增股票登记至天津建龙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但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之下不
同主体之间转让的除外）。

三、本次收购履行的程序
（一）已履行的程序
2025年6月26日，天津建龙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并通过本次认购事项。
2025年6月26日，西宁特钢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并提请股东会批准天津建龙免于发出要约。
2025年6月26日，西宁特钢与天津建龙签订了《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建龙钢

铁实业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事项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包括：（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

行事项并批准天津建龙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公司就本次发行事项获得上
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3）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
核准。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天津建龙持有上市公司 975,144,766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9.96%，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张志祥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578,034,682股（含本数），按照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上限计算，

本次发行完成后，收购人将持有上市公司1,553,179,448股股份，占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40.52%。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股东

合计

本次发行前

持股数（股）

975,144,766

2,279,970,091

3,255,114,857

持股比例

29.96%

70.04%

100.00%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股）

1,553,179,448

2,279,970,091

3,833,149,539

持股比例

40.52%

59.48%

100.00%

本次收购完成后，天津建龙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张志祥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
收购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方式为收购人以现金方式认购西宁特钢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的A股股票。
三、本次收购所涉主要协议
西宁特钢与天津建龙于2025年6月26日签署了《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建龙钢

铁实业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40）。

四、收购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一）收购人现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津建龙持有上市公司 975,144,766股，质押 624,035,132股。

除此之外，所持股份不存在其他质押、冻结或者司法强制执行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天津建龙取得上述上市公司股份时承诺自股票过户登记至天津建龙之日（2023年 11月

30日）起 36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减持（包括集合竞价、大宗交易以及协议转让等各种方
式）该等转增股票。

收购人已承诺在本次发行前已经持有的西宁特钢股份，自西宁特钢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二）收购人本次认购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收购人已承诺所认购的西宁特钢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即本次发行

的新增股票登记至天津建龙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但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之下不
同主体之间转让的除外）。

第四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将触发《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要约收购义务。根据《收购

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之“（三）经上市公司股东会非关联股
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30%，投资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会同意投资者
免于发出要约”的相关规定，天津建龙已承诺本次发行中所取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
起3年内不进行转让，待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同意天津建龙免于发出要约后，可免于
发出要约。公司董事会已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天津建龙免于发出要约。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关于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参见本报告书摘要之“第三节 收购方式”之“一、本

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
《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也不存在根据中国
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收购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盖章）：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张志祥
年 月 日

收购人（盖章）：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张志祥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117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中原广发金融大厦17楼大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8

507

1

1,319,625,092

1,079,296,367

240,328,725

28.422525

23.246245

5.1762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秋云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8人，监事李志锋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郭良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

有限公司计票人员和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6,002,967

240,328,725

1,316,331,692

比例（%）

99.694857

100.000000

99.750429

反对

票数

2,228,100

0

2,228,100

比例（%）

0.206440

0.000000

0.168844

弃权

票数

1,065,300

0

1,065,300

比例（%）

0.098703

0.000000

0.08072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6,001,267

240,328,725

1,316,329,992

比例（%）

99.694699

100.000000

99.750300

反对

票数

2,229,800

0

2,229,800

比例（%）

0.206598

0.000000

0.168973

弃权

票数

1,065,300

0

1,065,300

比例（%）

0.098703

0.000000

0.08072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6,056,767

240,328,725

1,316,385,492

比例（%）

99.699841

100.000000

99.754506

反对

票数

2,158,400

0

2,158,400

比例（%）

0.199983

0.000000

0.163562

弃权

票数

1,081,200

0

1,081,200

比例（%）

0.100176

0.000000

0.081932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5,851,967

240,328,725

1,316,180,692

比例（%）

99.680866

100.000000

99.738986

反对

票数

2,226,400

0

2,226,400

比例（%）

0.206283

0.000000

0.168715

弃权

票数

1,218,000

0

1,218,000

比例（%）

0.112851

0.000000

0.092299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6,272,567

240,328,725

1,316,601,292

比例（%）

99.719836

100.000000

99.770859

反对

票数

1,949,100

0

1,949,100

比例（%）

0.180590

0.000000

0.147701

弃权

票数

1,074,700

0

1,074,700

比例（%）

0.099574

0.000000

0.081440

6、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5,853,667

240,328,725

1,316,182,392

比例（%）

99.681024

100.000000

99.739115

反对

票数

2,217,800

0

2,217,800

比例（%）

0.205485

0.000000

0.168063

弃权

票数

1,224,900

0

1,224,900

比例（%）

0.113491

0.000000

0.092822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5,997,967

240,328,725

1,316,326,692

比例（%）

99.694393

100.000000

99.750050

反对

票数

2,214,700

0

2,214,700

比例（%）

0.205199

0.000000

0.167828

弃权

票数

1,083,700

0

1,083,700

比例（%）

0.100408

0.000000

0.082122

8、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考核及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5,649,467

240,056,777

1,315,706,244

比例（%）

99.662104

99.886843

99.703033

反对

票数

2,604,300

271,948

2,876,248

比例（%）

0.241296

0.113157

0.217960

弃权

票数

1,042,600

0

1,042,600

比例（%）

0.096600

0.000000

0.079007

9、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考核及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5,649,467

240,056,777

1,315,706,244

比例（%）

99.662104

99.886843

99.703033

反对

票数

2,571,500

271,948

2,843,448

比例（%）

0.238257

0.113157

0.215474

弃权

票数

1,075,400

0

1,075,400

比例（%）

0.099639

0.000000

0.081493

10、议案名称：关于确定2025年度证券自营业务规模及风险限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5,979,967

240,328,725

1,316,308,692

比例（%）

99.692726

100.000000

99.748686

反对

票数

2,243,100

0

2,243,100

比例（%）

0.207830

0.000000

0.169980

弃权

票数

1,073,300

0

1,073,300

比例（%）

0.099444

0.000000

0.081334

1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5,703,967

240,328,725

1,316,032,692

比例（%）

99.667154

100.000000

99.727771

反对

票数

2,337,000

0

2,337,000

比例（%）

0.216529

0.000000

0.177096

弃权

票数

1,255,400

0

1,255,400

比例（%）

0.116317

0.000000

0.095133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61,657,576

167,215,383

1,228,872,959

比例（%）

98.365714

69.577776

93.122885

反对

票数

16,547,791

73,094,562

89,642,353

比例（%）

1.533202

30.414410

6.793017

弃权

票数

1,091,000

18,780

1,109,780

比例（%）

0.101084

0.007814

0.084098

13、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4,849,223

234,666,585

1,309,515,808

比例（%）

99.587959

97.644002

99.233928

反对

票数

3,388,044

5,662,140

9,050,184

比例（%）

0.313912

2.355998

0.685814

弃权

票数

1,059,100

0

1,059,100

比例（%）

0.098129

0.000000

0.080258

1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鲁智礼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5,617,067

240,328,725

1,315,945,792

比例（%）

99.659102

100.000000

99.721186

反对

票数

3,244,600

0

3,244,600

比例（%）

0.300622

0.000000

0.245873

弃权

票数

434,700

0

434,700

比例（%）

0.040276

0.000000

0.032941

1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菅明军先生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75,617,067

240,328,725

1,315,945,792

比例（%）

99.659102

100.000000

99.721186

反对

票数

3,244,000

0

3,244,000

比例（%）

0.300566

0.000000

0.245827

弃权

票数

435,300

0

435,300

比例（%）

0.040332

0.000000

0.032987

1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5,724,567

比例（%）

99.669062

反对

票数

2,510,300

比例（%）

0.232587

弃权

票数

1,061,500

比例（%）

0.098351

H股

普通股合计：

240,328,725

1,316,053,292

100.000000

99.729332

0

2,510,300

0.000000

0.190228

0

1,061,500

0.000000

0.08044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7、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7.01

17.02

议案名称

选举李文强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冯若凡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1,309,279,094

1,309,198,2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215990

99.209860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8

11

14

15

17.01

17.0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暨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
的议案

2024年度董事考核及薪酬情况
专项说明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关于 2023 年度鲁智礼先生薪
酬的议案

关于 2023 年度菅明军先生薪
酬的议案

选举李文强为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

选举冯若凡为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

同意

票数

253,288,720

252,665,620

252,720,120

252,633,220

252,633,220

246,961,763

246,880,869

比例（%）

98.820268

98.577167

98.598430

98.564526

98.564526

96.351814

96.320253

反对

票数

1,949,100

2,604,300

2,337,000

3,244,600

3,244,000

比例（%）

0.760439

1.016064

0.911777

1.265876

1.265642

弃权

票数

1,074,700

1,042,600

1,255,400

434,700

435,300

比例（%）

0.419293

0.406769

0.489793

0.169598

0.16983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第12项和第13项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

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议案第1项
至第11项和第14项至第17项为普通决议议案，以上议案均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7《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共2项子议案，均
已获通过。

3、李文强先生、冯若凡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原公司董事鲁智礼先生、李兴佳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生效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鲁智礼先生和李兴佳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4、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公司不再设监事会和监事，《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公司对监事会全体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鹏瑞律师、高烨涵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375 证券简称：中原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0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6,089,400股股份，不享有参与

利润分配的权利。

2、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实际现

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 201,317,870.52元=1,548,599,004
股×1.30元÷10股。

因公司回购账户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

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201,317,870.52元÷1,554,688,404股=0.1294908元/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0.1294908元/股。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

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本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1,555,255,604股）

扣除拟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567,200股）和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股份（6,089,400股）后的股份数1,548,599,0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30元（含税），拟共向股东派发红利201,317,870.52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则以最新总

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567,200股）已实施完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6,089,400股）未发生变化，参

与分配的股份数量与预案一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554,688,404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6,089,400股后的 1,548,599,0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1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922

08*****815

股东名称

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7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4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回购价格的调整方式：限制性

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等

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做相应的调整。公司将在涉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对回购价格进行

调整。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工业园黔轮大道

咨询电话：0851-84767251、84767826
传 真：0851-84763651
邮 箱：dmc@gtc.com.cn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会关于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25-039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

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一）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具体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65元（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次利润分配的总股本为82,239,
000股，预计总计派发现金股利 30,017,235元,转增后公司总股本预计增加至 115,134,600股
（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
“资本公积一一股本溢价”的余额。

（二）在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已
完成限制性股票 221,000股的回购注销程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82,239,000
股。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是以固定比例的方式分配，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四）本次分配方案实施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2,239,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3.6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28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4.00000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3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36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82,239,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15,134,6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次所转股于2025年7月7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
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二）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 7月 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三）股权激励限售股以及下表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572

02*****947

07*****616

02*****371

02*****776

股东名称

深圳市嘉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刘俊锋

徐烁华

田野

周维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6日至登记日：2024年7月4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四）本次所转股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7月7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3,236,775

79,002,225

82,239,000

比例（%）

3.94

96.06

100.00

本次变动

转增股本（股）

1,294,710

31,600,890

32,895,6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4,531,485

110,603,115

115,134,600

比例（%）

3.94

96.06

100.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一）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115,134,600股摊薄计算，2024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7689元。
（二）本次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的最低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29.20元/股。2022年
权益分派实施后，相关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 28.575元/股；2023年权益分派实施
后，相关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7.93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相关股东承诺的
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7.565元/股。

（三）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需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塘朗车辆段旁塘朗城广场(西区)A座

3901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徐烁华、邵晨
咨询电话：0755-81782356
传真电话：0755-81782137
九、备查文件
（一）《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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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